
尺寸:長╳寬(190╳260)公厘

   附記：

   附記：

   附記：

   附記：

   附記：

)

支用機關首長

   (簽證印鑑)
第一聯：財政處存查

付 款 憑 單 受 款 人 清 單
支用機關代號：

第      頁共       頁格

式

四

受

款

人

清

單

付款憑單編號：

受   款   人 金    額 支票號碼 支出用途 地   址   及   電   話 指定兌付代庫名稱 備註
附    註

1.郵寄、存帳

   、指定人員

   領回轉發者

   請分別簽開

   付款憑單及

   填列受款人

   清單。

2.受款人係一

   般商民者，

   無論支票領

   取方式為自

   領、郵局、

   存帳，均應

   詳填地址。

3. 郵寄機關或

   員工款項一

   律採用存帳

   或將支票逕

   寄機關轉發

   。

4. 指定自領支

   票受款人為

   支用機關員

   工或領回轉

   發款項，請

   於備註欄註

   明支票。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金  額  合  計 ( 大 寫 ) (NT$

製    單 主管會計人員

(簽證印鑑)



尺寸:長╳寬(190╳260)公厘

   附記：

   附記：

   附記：

   附記：

   附記：

)

支用機關首長

   (簽證印鑑)
第二聯：編製機關存查

付 款 憑 單 受 款 人 清 單
支用機關代號：

第      頁共       頁格

式

四

受

款

人

清

單

付款憑單編號：

受     款    人 金      額 支票號碼 支出用途 地   址   及   電   話 指定兌付代庫名稱 備   註
附    註

1.郵寄、存帳

   、指定人員

   領回轉發者

   請分別簽開

   付款憑單及

   填列受款人

   清單。

2.受款人係一

   般商民者，

   無論支票領

   取方式為自

   領、郵局、

   存帳，均應

   詳填地址。

3. 郵寄機關或

   員工款項一

   律採用存帳

   或將支票逕

   寄機關轉發

   。

4. 指定自領支

   票受款人為

   支用機關員

   工或領回轉

發款項，請

   於備註欄註

   明支票。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1.□統一發票：(1)開立日期： (2)發票號碼： (3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2.□普通收據：(2)開立日期： (2)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金  額  合  計 ( 大 寫 ) (NT$

製    單 主管會計人員

(簽證印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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